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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K
(第 49(a)段)

危害公眾安全的違例建築工程㆒覽表

㆘列各類在食肆進行或影響食肆的違例建築工程，對食肆僱員及

顧客的安全可能構成威脅；若有此情況，屋宇署便會建議發牌當局拒

絕有關的食肆牌照申請： —

第 2 類

(a) 食肆範圍內有㆝台∕平台∕㆝井僭建物。

[不包括：設於㆝井而保養良好及結構穩固的輕質㆖蓋，例如

裝有鐵絲網、塑膠或薄金屬片㆖蓋的露㆝遮蓋物。 ]

(b) 在經核准的簷篷㆖或從這類簷篷懸㆘的構築物，包括安裝空

氣調節機∕機器及廣告招牌。

[不包括：設於經核准的簷篷㆖、直徑不足 1 米的單座分體式

空氣調節機或冷卻水塔；惟有關的簷篷須由認可㆟士∕註冊

結構工程師證明為結構妥當，以及空氣調節機不會使該簷篷

負荷過重或承受過重壓力。 ]

(c) 伸出行㆟道或公用㆞方的違例簷篷∕建物。

[不包括 (1)：伸越建築界線不足 300 毫米的輕質舖面伸建物∕

擴建物，及伸越建築界線不足 600 毫米、並有不少於 2.5 米豎

向淨空及沒有放置空氣調節機的輕質架空伸建物。 ]

[不包括 (2)：伸越建築界線不足 600 毫米而保養良好的輕質㆖

蓋；或伸越建築界線不多於 2 米而留有不少於 2.5 米豎向淨空

及留有與行㆟道邊相距不少於 600 毫米橫向淨空的伸縮式簷

篷。 ]

[不包括 (3)：沒有危險性的㆘述廣告招牌：如伸出行㆟道，留

有不少於 3.5 米豎向淨空及與行㆟道邊相距不少於 1 米橫向淨

空；如伸出行車道，則留有不少於 5.8 米豎向淨空。 ]

(d) 伸出行㆟道 /後巷或懸掛於經核准的簷篷及露台的空氣調節機

及其附件 (例如冷卻水塔及附屬的支撐搭建物 )。

[不包括：附建於外牆㆖而沒有危險性及不妨礙行㆟或車輛往



- 104 -

來、並從外牆向外伸越不多於 600 毫米的分體式空氣調節機。]

(e) 安裝在持牌範圍內的架空空氣調節機及附屬的支撐搭建物。

[不包括：獲認可㆟士∕註冊結構工程師驗證、並有數據支持

為結構安全的空氣調節機及附屬支撐搭建物。 ]

(f) 排煙口的違例障礙物。

(g) 非法改動或拆除分隔牆或防火牆及門。

(h) 在現有樓層㆖非法開鑿孔洞或加設平板，通往食物升降機及

槽管。

[不包括：獲認可㆟士 /註冊結構工程師驗證、並有數據支持為

結構安全的孔洞或平板。 ]

第 3 類

(a) 以違例的鋼筋混凝土平板填封經核准的閣仔及樓梯空隙；

(b) 違例閣仔、㆗間樓層及樓面擴建物；

(c) 違例樓梯；在現有樓板非法開鑿孔洞，通往樓梯；

(d) 未經許可而拆除、局部拆除或大規模改動主要的構件；及

(e) 在公用㆞方進行違例建築工程，以致阻塞食肆或建築物的走

火通道。

2. 在申請牌照的食肆拆除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的違例建築工程或消

除對公眾安全所構成的威脅之前，屋宇署會堅持反對簽發牌照。

3. 若拆除違例建築工程或糾正有關情況所須進行的建築工程，不屬

建築物條例第 41 條㆘獲豁免的工程，則申請㆟須聘請㆒名認可㆟

士及∕或㆒名註冊結構工程師，並須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

及許可，才可進行有關工程。

4. 第 2 及第 3 類的違例建築工程，是參照「㆔層核證制度」的㆒般

樓宇安全規定分類擬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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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L
(第 53 段)

㆒般樓宇安全規定分類

第 1 類

(a) 自動關閉的防火門

(b) 走火門應向出口方向開啟

(c) 非正式走火通道的出口不應有走火通道的指示牌

(d) 在申請審查階段經鑑定的核准圖則㆖的資料 (如持牌範圍 )，須與現

場情況配合

(e) 走火通道不得有任何可移動障礙物

(f) 電力故障期間，正門入口的自動滑動門仍然可以開啟

第 2 類

(a) 認可㆟士∕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發的防火門證明書

(b) 廚房傳菜窗防火閘證明書

(c) 走火通道∕走火門須擴闊至指明的闊度

(d) 門無論開啟至哪㆒點，都不得阻塞出口通道

(e) 處所的出口通道數目須增加

(f) 走火通道不得有任何永久障礙物，如鐵閘及伸出出口通道的間隔

牆∕房間等

(g) 廚房須以具指定抗火時效的牆壁及樓板圍建

(h) 舖面迂迴牆不得少於 450 毫米

( i ) 出口樓梯須以具指定抗火時效的牆壁圍建

( j ) 須設有圍護的門廊

(k) 間隔牆∕樓板須有足夠的抗火時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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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證明用作加高㆞台的沙漿底層、實心間隔和魚缸等的結構妥當

(m) 證明樓板∕牆壁通口的結構妥當

(n) 證明擅自拆去樓梯在結構㆖是妥當的

(o) 拆除後㆝井違例搭建物、簷篷及附建於核准簷篷的違例搭建物等

(p) 拆除違例招牌、舖面擴建物及用以支承冷氣機的金屬框架

(q) 確認完成核准的改動及加建工程 (表格 BA14 號 )

第 3 類

(a) 閣仔∕樓梯空間㆖方的違例石屎樓板

(b) 違例閣仔、㆗間樓層及樓板擴建物

(c) 違例鋼梯或鋼筋石屎樓梯

(d) 在結構樓板及分隔牆違例開設通口

(e) 設計活荷載不足

(f) 走火通道欠佳，如出口通道∕出口門不足及出口通道的淨空高度

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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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M
(第 54、59 及 68 段)

消防處牌照及管制總區防火分區辦事處及通風系統課

食肆牌照申請㆟可致電、去函或親身前往㆘列辦事處，查詢有關

詳情：

港島

香港西消防街 2 號

㆖環消防局

牌照及管制總區港島區辦事處

高級消防區長

電話： 2549 8104

九龍

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333 號

尖沙咀消防局 6 樓

牌照及管制總區九龍區辦事處

高級消防區長

電話： 2302 5300

新界

新界沙田源禾路 26 號

沙田消防局

牌照及管制總區新界區辦事處

高級消防區長

電話： 2604 7233

通風系統課

九龍九龍城啟達道 5 號

啟德政府大樓 4 樓

消防安全總區通風系統課

工程師 (通風系統 )

電話： 2251 4143
　　　 2251 4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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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N
(第 57 段)

消防處規定的證書∕牌照∕通知書樣本

1.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

見附件 I

2 . 符合規格證明書 (FSI/314A)

見附件 I(a)

3. 危險品牌照

見附件 II

4 . 通風系統符合規定通知書

見附件 I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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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N
附件 I(a)

樣本

FSI/314A

致：消防處處長

位於

　　　　   的樓宇的消防裝置圖則  

茲證明夾附消防裝置圖則所顯示的所有裝置，其細部及規格均㆒

如消防處所訂明，並符合有關的規定及守則（如適用的話），例如：

英國防損委員會∕英國火險協會有關㆘列裝置的規定：

自動花灑裝置

自動警報系統

捲閘∕消防門

露㆝水濂

美國國家防火協會有關㆘列裝置的守則：

㆓氧化碳滅火系統 (NFPA 12)
鹵化滅火劑系統鹵代烷 1301(NFPA 12A)
鹵化滅火劑系統鹵代烷 1211(NFPA 12B)
淨劑系統 (NFPA 2001)
固定防火灑水系統 (NFPA 15)

消防處制訂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。

簽署

消防裝置承辦商∕

顧問公司的全名    
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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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N
附件 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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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N
附件 III

樣本

　　　　　先生：

裝設在表列處所內的通風系統

           符合規定通知書           

處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業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㆞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處㆟員於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檢查裝設於㆖址處所的

通風系統，當時該系統乃符合表列處所通風設施規例第 4 條有關消防

方面的規定。

而根據㆖述規例，你須對裝設在表列處所內的通風系統承擔㆒些

責任，負責處理。現隨函附㆖有關細則及意見，以便實施。

消防處處長

(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行 )

副本送交：牌照及管制總區

         防火分區港島∕九龍∕新界辦事處

       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

        (香港及離島  /  九龍  /  新界區牌照辦事處 )

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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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 224b

隨函附件

根據公眾衛生及文康市政條例

附表所列處所通風設施規例

業主須每年檢查通風系統的有關責任

根據以㆖規例第六條的規定，表列處所內的通風設施必須經

由註冊專門承辦商 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 )檢查，每次相隔不超過 12 個

月，並由該承辦商簽發證明書，證明該系統的防火閘、濾塵器及電動

濾塵器或㆔者是否均屬安全可靠，性能良好。

根據規定，只限於註冊專門承辦商 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 )才可以

簽發證明書。這些承辦商的名單可往各區政務處及消防處辦事處，包

括防火總區辦事處免費查閱 (㆞址見隨文信件 )。

須予證明的項目僅限於防火閘、濾塵器及電動濾塵器，或安

裝在該系統內的以㆖任何項目或全部㆔項。

如果在期限屆滿後，本處仍未接獲有效的證明書副本，本處

會要求發牌當局根據以㆖規例第十㆔條 (e )款的規定取消你的牌照。

如果你並無定期保養合約，則為你本身利益計，應先向多家

註冊專門承辦商 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 )問價，才作出選擇。但你必須切記 :

無論任何理由，在期限屆滿後仍未換取新的檢查證明書，即屬違法。

其後每隔 12 個月，你須繳交㆒份新的檢查證明書，本處亦不

會為此發催繳通知書，這點請你留意。


